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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2日（星期一）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2

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2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治宇先生。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坪山区光科一路8号亿道大厦1栋二楼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并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

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注：本决议中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均保留4位小数，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

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造成）

三、会议出席情况

（一）会议出席总体情况

1、参加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98名，代表股份80,120,036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6434%。

2、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股东代表共11名，代表股份79,823,9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6.4341%。

3、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187 名，代表股份 296,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93%。

（二）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共189名，代表股份504,719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356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2人，代表股份

208,6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75%。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87人，代表股

份296,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93%。

（三）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敬妙妙律师

和周华志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5、6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了单独计票，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

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0,072,3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05%；反对 2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7%；弃权1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8%。

2、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0,072,3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05%；反对 28,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9%；弃权1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6%。

3、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0,072,6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08%；反对 28,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9%；弃权1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2%。

4、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0,069,7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72%；反对 30,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6%；弃权2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2%。

5、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0,075,1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40%；反对 3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7%；弃权1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9,8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1040%；反对

3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835%；弃权14,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125%。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0,068,4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56%；反对 3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2%；弃权2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3,1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7765%；反对

3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628%；弃权21,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607%。

7、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0,071,0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88%；反对 29,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2%；弃权1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0%。

8、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实施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0,027,0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93%；反对 3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2%；弃权1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

关联股东陈粮、乔敏洋作为激励对象回避表决。

9、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0,072,8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11%；反对 2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7%；弃权1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2%。

议案7、8、9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由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议案1-6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过半数通过。本次股东

大会审议的议案未出现修改原议案或提出新议案的情形。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敬妙妙律师和周华志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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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减少
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2025年5月12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终止实施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终止实

施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已授予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000,300股，

同时一并终止与之相关的《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配套文件。具

体内容详见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终止实施2023年股权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19）。

根据相关回购注销的议案，公司将回购注销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共 1,000,300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由 141,446,300元变更为 140,
446,000元，公司股份总数将由141,446,300股变更为140,446,000股。

二、需债权人知悉的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告如下：凡本公司债权人均有

权于本通知公告之日（2025年5月13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并可根据合法债权文

件及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

不会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

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

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

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

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

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深圳市坪山区光科一路8号亿道大厦1栋

2、申报时间：2025年5月13日至2025年6月26日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午13:30-18:
00

3、联系人：乔敏洋

4、联系电话：0755-23305764
5、传真号码：0755-83142771
6、邮政编码：518000
7、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请注明“申

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二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为了提高中小投资者对股东

大会审议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根据有关规定对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的相关议

案的中小投资者表决进行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罗远良

（4）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2日（星期一）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2日上午9:15~
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2日上午

9:15~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海沧区后祥路18号公司办公楼一层会议室。

（6）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会议表决方式。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说明：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7人，代表股份106,994,8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604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股份 104,869,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096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81 人，代表股份 2,125,16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8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2人，代表股份2,126,4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508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人，代表股份 1,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81人，代表股份 2,125,1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86％。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等人员出席或列席会议情况:
公司董事会部分董事及监事会全体监事出席会议，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王兵先生、董事

兼总经理张剑波先生因工作原因请假无法出席，副总经理赵晓虎先生因工作原因请假无法列

席，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会议进行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议题进行，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

表决结合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议案一《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575,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731％；反对1,390,7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999％；弃权 2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0％。

2、审议通过了议案二《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575,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731％；反对1,390,7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999％；弃权 2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0％。

3、审议通过了议案三《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635,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291％；反对1,332,8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57％；弃权 2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1％。

4、审议通过了议案四《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545,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451％；反对1,396,0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48％；弃权 5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1％。

5、审议通过了议案五《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605,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011％；反对1,336,1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88％；弃权 5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1％。

6、审议通过了议案六《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558,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579％；反对1,384,3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939％；弃权 5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90,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4711％；反对 1,
384,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1023％；弃权51,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266％。

7、逐项审议通过了议案七《关于确认公司董事、监事2024年度薪酬总额及2025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议案7.01 关于确认董事长罗远良先生2024年度薪酬总额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517,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192％；反对1,401,0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95％；弃权 7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49,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5242％；反对 1,
401,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8877％；弃权76,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881％。

议案7.02 关于确认副董事长王兵先生2024年度薪酬总额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509,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115％；反对1,400,8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93％；弃权 8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40,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1386％；反对 1,
400,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8783％；弃权84,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831％。

议案7.03 关于确认董事张剑波先生2024年度薪酬总额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509,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115％；反对1,400,8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93％；弃权 8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40,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1386％；反对 1,
400,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8783％；弃权84,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831％。

议案7.04 关于确认董事邓光荣先生2024年度薪酬总额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507,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97％；反对1,400,8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93％；弃权 8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8,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0446％；反对 1,
400,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8783％；弃权86,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772％。

议案7.05 关于确认董事罗红贞女士2024年度薪酬总额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507,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97％；反对1,400,8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93％；弃权 8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8,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0446％；反对 1,
400,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8783％；弃权86,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772％。

议案7.06 关于确认董事童华辉先生2024年度薪酬总额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507,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97％；反对1,400,8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93％；弃权 8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8,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0446％；反对 1,
400,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8783％；弃权86,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772％。

议案 7.07 关于确认独立董事陈培堃先生 2024年度津贴总额及 2025年度津贴方案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507,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97％；反对1,400,8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93％；弃权 8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8,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0446％；反对 1,
400,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8783％；弃权86,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772％。

议案 7.08 关于确认独立董事黄兴孪先生 2024年度津贴总额及 2025年度津贴方案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507,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97％；反对1,400,8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93％；弃权 8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8,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0446％；反对 1,
400,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8783％；弃权86,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772％。

议案 7.09 关于确认独立董事罗立国先生 2024年度津贴总额及 2025年度津贴方案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507,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97％；反对1,400,8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93％；弃权 8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8,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0446％；反对 1,
400,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8783％；弃权86,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772％。

议案7.10 关于确认离任董事王小英女士2024年度薪酬总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507,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97％；反对1,400,8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93％；弃权 8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8,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0446％；反对 1,
400,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8783％；弃权86,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772％。

议案7.11 关于确认离任独立董事邹雄先生2024年度津贴总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507,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97％；反对1,400,8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93％；弃权 8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0％。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 638,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0446％；反对 1,
400,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8783％；弃权86,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772％。

议案7.12 关于确认离任独立董事肖珉女士2024年度津贴总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507,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97％；反对1,400,8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93％；弃权 8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8,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0446％；反对 1,
400,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8783％；弃权86,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772％。

议案7.13 关于确认离任独立董事郑永宽先生2024年度津贴总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507,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97％；反对1,400,8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93％；弃权 8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8,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0446％；反对 1,
400,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8783％；弃权86,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772％。

议案 7.14 关于确认监事会主席崔静红女士 2024年度薪酬总额及 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507,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99％；反对1,376,1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62％；弃权1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9,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0540％；反对 1,
376,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7167％；弃权111,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293％。

议案7.15 关于确认监事卢瑞娟女士2024年度薪酬总额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507,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99％；反对1,376,1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62％；弃权1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9,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0540％；反对 1,
376,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7167％；弃权111,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293％。

议案7.16 关于确认监事吴玉莲女士2024年度薪酬总额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507,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99％；反对1,376,1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62％；弃权1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9,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0540％；反对 1,
376,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7167％；弃权111,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293％。

8、审议通过了议案八《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573,7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718％；反对1,312,8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70％；弃权10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05,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1718％；反对 1,
312,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7399％；弃权108,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882％。

9、审议通过了议案九《关于〈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605,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015％；反对1,311,3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256％；弃权 7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37,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6625％；反对 1,
311,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6694％；弃权78,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4,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681％。

三、独立董事述职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现任独立董事陈培堃先生、黄兴孪先生、罗立国先生以及离任独立

董事邹雄先生、肖珉女士、郑永宽先生就 2024年度独立董事工作向全体股东作了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 2024年度述职报告》全文于 2025年 4月 22日发布于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翁晓健律师、赵婧芸律师见证，并出具了《关于厦

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

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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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大兴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庆丰西

路55 号公司三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36

236

28,544,004

28,544,004

33.2917

33.291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是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8,472,632

比例（%）

99.7499

反对

票数

69,872

比例（%）

0.2447

弃权

票数

1,500

比例（%）

0.0054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陆彤彤、李金泽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

效；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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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 下午 16:00-17: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13日(星期二) 至5月19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yzg600673@126.com进行提问。公司将

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4月10日、4月25日

分别发布了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

解公司2024年度和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5月20日（星

期二）下午16:00-17:00举行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就投资者

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和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

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说明会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6:00-17:00
（二）说明会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说明会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会人员

董事长：张红伟

董事兼总经理：胡来文

董事兼副总经理：王文钧

独立董事：付海亮

财务总监：钟章保

董事会秘书：刘耿豪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6: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13日(星期二)至5月19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

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yzg600673@126.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刘耿豪、邓玮琳

电话：0769-85370225
邮箱：yzg600673@126.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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